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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 

行动计划（2018～2020 年）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粤府〔2018〕

64 号），构筑广东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新优势，推动新一代人工智

能技术加速突破应用，加快建设国家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制定本

行动计划。 

一、发展思路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聚焦人工智能重点

核心领域，以重大科技攻关为抓手，以开放创新平台建设为支撑，

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应用示范、创新型产业集群和创新创业生

态建设，构筑产业高端引领发展的新优势新动能，进一步促进人

工智能与经济、社会、产业融合发展，将广东打造成为国内一流

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战略高地，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

科技创新中心提供强大支撑。 

二、目标要求 

到 2020 年，广东人工智能产业规模、技术创新能力和应用示

范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部分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一批具有地域特色的开放创新平台成为行业标杆，人工智能成为

引领广东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形成广东经济新的增长点。 

——人工智能产业综合竞争力位居全国前列。人工智能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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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规模突破 500 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达到 3000 亿元；累计

培育 50 家以上人工智能核心领域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其中估值过

亿元的企业超 10 家；初步建成 10 个以上人工智能产业集群。 

——初步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开放创新平台。重

点打造医疗影像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智能语音国

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支持建设智能无人系统、智能

制造、智能家居、智能海工制造等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构筑

广东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体系。 

——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取得重要进展。高级机器学习理

论、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自主无人系统智能技术等关键核心技术

取得重大突破，形成具有标志性的重大科技成果 10 个以上，核心

发明专利 500 项以上，主导或参与制定人工智能技术标准规范 10

项以上。 

三、主要任务 

（一） 人工智能重大科技攻关计划。深入推进高级机器学习

理论研究。重点推动经验性归纳学习、分析学习、类比学习、小

样本学习、迁移学习、演化计算、对偶学习、人工神经网络等核

心理论及技术领域实现突破。推动机器学习平台的建设和开放，

整合机器学习算法，提供代码接口和并行计算机制，集中计算资

源进一步推动机器学习应用的发展。加快推动数据标注与标签技

术发展。加快推进基于机器学习的数据补全、分类、理解、纠错

和批注等数据标注技术研究，以及数据标注机器理解、学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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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交互实时智能技术研究。推动数据标签标准研究，在医疗、制

造等数据基础较好的行业领域率先实现数据标准化。积极推动跨

媒体分析推理技术发展。引导有条件的机构加强跨媒体统一表征、

关联理解与知识挖掘、知识图谱构建与学习、知识演化与推理、

智能描述与生成等技术布局，加快推进在图像处理、模式识别、

图像理解、三维视觉等高效视觉核心领域的技术攻关。深入推动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攻关。加快推进优势科研平台加强产学研合作，

重点推进深层语义理解、逻辑推理决策、知识图谱、自然语言对

话等关键技术研发，强化结合多种语境信息的语用计算研究，提

高在真实应用场景、噪声和口音情况下的语音交互可靠性、鲁棒

性和适应性。加快推进虚拟现实智能建模技术攻关。引导高校、

科研院所和企业加强产学研合作，强化虚拟对象智能行为建模技

术布局，提升虚拟现实中智能对象行为的社会性、多样性和交互

逼真性。大力促进自主无人系统的智能技术发展。加强自主无人

系统计算架构、复杂动态场景感知与理解、实时精准定位、面向

复杂环境的适应性智能导航等共性技术研发布局，形成一批具有

竞争力的无人机、无人船、无人车、服务机器人和特种机器人技

术成果。积极推动智能硬件研发。加强智能传感器建模与仿真方

法、即插即用技术、自诊断与自修复 SDSH 技术研究，推动微机

电系统、高性能光纤等高端新型传感器研发和集成平台研制。大

力推动智能芯片研发。引导优势科研力量开展产学研合作，加强

GPU、FPGA、ASIC 等芯片领域的战略部署，推动一批低功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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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的通用芯片和定制化专用芯片研发。强化类脑计算芯片的前

瞻布局，重点突破传统计算范式和结构限制，发展类脑神经元计

算模型，实现数据异步、并行、低速和低功耗、分布式处理。到

2020 年，全省组织实施 30 项以上人工智能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形

成 10 个以上具有标志性的重大科技成果，引领支撑人工智能产业

发展。 

（二） 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跃升计划。支持腾讯加快医疗

影像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建设，鼓励平台与清华大

学、中山大学、美国克利夫兰医学中心等研究机构合作，重点开

展人工智能医学影像研究，牵头开展医疗数据标准、医疗安全标

准、医疗人工智能器械认证标准等国家级行业标准体系的研讨、

制定工作，开展人工智能新病种筛查研发与测试训练、AI 病历辅

诊等创新研发。支持科大讯飞加快智能语音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

开放创新平台建设，鼓励平台与华南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

研究机构合作，搭建开源性平台基础架构，推进语音识别、语音

合成、语音扩展、模式识别等技术创新，构建集智能语音技术支

持、产品开发设计、整体解决方案及应用服务等于一体的创新体

系。支持智能无人系统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建设，以基础计算

与代码开源、共性开发测试工具共享、云端数据和产品标准化为

建设重点，吸引应用端企业参与平台技术开发，推动以需求为导

向的应用型技术和产品研发，打造无人机生态圈。开展智能制造

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建设，有效开放对外接口，持续汇聚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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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工业领域的技术、经验与数据，为加工制造企业提供特色化的

数据智能型工具、全链路智能算法及系统解决方案，推动人工智

能先进技术在制造领域的应用。推动智能家居人工智能开放创新

平台建设。重点整合各大企业的数据资源，搭建统一的智能家居

人工智能开放创新云平台，实现云端接口标准化，建立智能家居

行业标准规范体系和产品评估评测体系，加快推动微处理器、传

感器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图像识别技术等人工智能先进技术应

用。推进智能海工制造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建设，开展高端智

能海洋技术研究，探索推进基础源代码和数据开源、数据标准化

建设，强化以应用为导向的产品开发，推动平台向行业创新创业

团队开放，打造智能海工创新生态圈。到 2020 年，全省初步建成

若干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突破一批行业关键核心技术，形成

一批人工智能行业标准，初步建成较为完善的人工智能开放创新

平台体系。 

（三） 人工智能创新应用示范计划。开展智能机器人示范。

选择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五金家电、包装印刷等广东优势领域，

组织实施一批智能机器人推广应用示范项目，加强搬运、检测、

装配、喷涂等领域智能工业机器人的开发应用，推进教育、娱乐、

医疗、养老陪护等特定应用场景的智能服务机器人研发及产业化。

开展自主无人系统示范。加快无人机智能感知产品的开发和产业

化，推动无人机产品在农业、海洋、物流等领域的示范应用。加

强商用类无人船的研发，推动无人船产品在观测、测绘、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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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等领域的示范应用。大力发展无人驾驶汽车智能感知技术，

培育和发展智能网联汽车，建立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化平台。开展

智能医疗示范。加快开发应用数字化医疗影像、分析系统、诊断

系统、健康检测系统等智能医疗设备，推动医疗设备与智能技术

深度融合。加快建立省级全民健康大数据中心，推动人工智能技

术在智能诊疗、智能多学科会诊等方面的应用。开展智能家居示

范。完善智能家居行业标准，重点开发智能家电、智能照明、4K

电视等智能家居产品，推动智能安防、智能家居、智能社区有机

融合，构建智慧家居生态体系。开展智能物流示范。开展智能物

流装备研发和推广应用，加强深度感知智能仓储系统、末端物流

配送体系、智慧化物流分拨调配系统和物流信息服务平台建设，

打造一批智慧物流示范园区。开展智能教育示范。加强人工智能

教育产品开发和公共信息资源深度利用，推动智能交互学习、数

字文化展演、VR/AR/MR 等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提高教育文

化服务体验感。到 2020 年，全省累计组织实施 50 个以上智能机

器人应用示范项目，15 个以上自主无人系统应用示范项目，初步

建成 50 个智能社区、5 家以上智慧物流示范园区和 5 家智能教育

示范基地。     

（四） 人工智能创新型产业集群崛起计划。围绕全省人工智

能发展部署，在广州、深圳等有条件的地区重点支持 10 个产业基

础好、创新能力强的产业园区加快发展，打造成为国内领先的人

工智能创新型产业集聚区。广州依托南沙国际人工智能价值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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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广州科学城、中新广州知识城、黄埔智能装备价值创新园、

番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价值创新园等载体，加快人工创新要素

集聚发展，努力打造高水平的国际人工智能核心技术试验区和人

才高地。深圳依托深圳湾科技生态园等重点产业园区，大力推进

人工智能创新平台建设，优化人工智能创新创业生态体系，打造

国内一流的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珠海重点建设无人船科技港及

海上测试场，依托相关龙头企业和高校院所等机构，打造无人航

运产业集群；依托珠海智慧产业园，推进智慧展示中心、数据中

心、技术服务平台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创建国家级智慧产业示

范园区。东莞依托松山湖高新区、滨海湾新区等载体，重点加强

专用机器人、智能服务机器人、智能汽车芯片等研发及应用，打

造智能制造总部基地、智能产业创新中心、AI 创新平台。佛山依

托禅南顺创新集聚区，大力发展智能机器人、“互联网+”智能制

造等产业，促进深度学习、跨媒体感知、神经网络等人工智能技

术应用，提升工业机器人智能化水平。到 2020 年，全省人工智能

产业集聚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形成 10 个以上人工智能创新型产

业集群。 

（五） 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构建计划。培育一批创新型企业。

实施“高新技术企业树标提质行动”计划，通过直投、补助等方

式对人工智能企业技术创新、增资扩产给予扶持，引导其向“专

精特新”方向发展。开展“独角兽企业”培育计划，建立独角兽

企业培育库，遴选一批人工智能领域潜在独角兽企业入库，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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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做大做强。集聚一批人工智能高端人才。依托“珠江人才计

划”、“广东特支计划”、“扬帆计划”等重大人才工程，引进

一批人工智能基础理论、智能机器人、无人机等领域的高端领军

人才与创新创业团队。依托重大科技专项、基地平台建设等，培

育一批具有发展潜力的人工智能青年领军人才与科学家。推动人

工智能龙头企业联合高校加强人才自主培养，形成一批掌握人工

智能应用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和团队。发展人工智能配套服务业。

围绕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需求，布局建设一批技术转移中心、检验

检测中心、知识产权服务中心等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支持人工智

能龙头企业牵头建立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和构筑专利池，开展人工

智能技术研发、专利协同运用、行业标准制定等活动。鼓励高校、

科研院所、企业等联合举办机器人或人工智能大赛，营造良好的

创新创业氛围。强化人工智能知识产权保护。建设一批人工智能

产业专利数据库和专利大数据应用服务平台，组织实施人工智能

产业专利导航，推动人工智能产业知识产权集群管理，完善人工

智能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直通车制度，构建人工智能领域知识产权

保护体系。到 2020 年，全省优选 50 家企业进入独角兽企业培育

库，引进和培育人工智能领域高层次领军人才 30 人以上、高水平

创新创业团队 20 个以上，人工智能配套服务体系基本建成，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取得显著成效。                                       

四、实施阶段 

（一） 第一阶段：强化顶层设计，推动形成省市联动发展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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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委省府有关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政策

精神，立足广东发展实际，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珠三角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建设，做好各地市发展定位，鼓

励各地市加强组织领导，统筹推进当地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开展全省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政策宣讲，重点推动“三核

三区”相关地市开展人工智能相关政策及规划研究，引导各地市

制定符合区域特色的人工智能政策措施。 

——启动广东省人工智能重大科技专项，加强与国家“1+N”

人工智能项目群的衔接，聚焦基础理论和关键共性技术的前瞻布

局，推动关键领域的技术攻关和标准研制。 

（二） 第二阶段：落实工作部署，着力激发各类主体创新活

力。 

——鼓励相关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在医疗影像、智能语音、

智能无人系统、智能制造、智能家居、智能海工制造等领域开展

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建设。 

——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用，培育和引进高技术、

高成长性人工智能企业，加快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选择人工智能基础较好、发展潜力较大的地区，组织开

展人工智能创新试验和应用试点，推动人工智能重大产品集成创

新和示范应用。 

——举办国际性人工智能创新研讨活动、行业竞赛等，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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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交会、高交会、海博会等大型活动，宣传推介广东人工智能创

新发展政策措施，促进人工智能创新要素集聚。 

（三） 第三阶段：扎实有序推进，取得一批阶段性成果。 

——初步建成医疗影像、智能语音、智能无人系统、智能制

造、智能家居、智能海工制造等开放创新平台，基本完成阶段性

指标。 

——智能机器人、自主无人系统、智能医疗、智能家居、智

能物流、智能教育等领域的创新应用示范成效显著，基本完成阶

段性指标。 

——人工智能企业集约集聚发展态势良好，成功发展一批人

工智能核心领域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一批独角兽企业，形成

一批有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型产业集群。 

五、保障措施 

（一） 加强组织领导。推动建立广东省人工智能联席会议制

度，统筹协调全省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工作。加强部、省、市联动，

联合组织实施一批人工智能重大专项，加快形成一批重大创新成

果。加快人工智能智库建设，支持开展人工智能重大问题研究，

为人工智能重大决策提供咨询评估。 

（二） 加大政策支持。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促进人

工智能创新发展的配套政策，加大对开人工智能放创新平台等在

项目立项、经费保障、用地保障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发挥省创新

创业基金引导作用，鼓励和支持各地政府、企业及投资机构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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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人工智能发展基金，进一步强化人工智能项目资金保障。 

（三） 强化监管评估。构建公开透明的人工智能监管体系，

探索建立设计问责和应用监督并重的双层监管机制，加大对人工

智能产品开发、成果应用等领域的监管。构建动态的人工智能创

新发展评估评价机制，开发系统性测试方法和指标体系，对人工

智能研发应用成效进行评估。 


